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油氣鑽井廢棄物資源化處理之可行性研究 

陳大麟*、林舜隆*、黃德坤*、洪嘉穗**、羅文杰* 

 

摘  要 

本計畫以國內油氣鑽探過程所產生鑽井混合廢棄物為對象，進行廢棄物資源化

可行性研究。考量廢棄物之性質、技術可行性及產品市場，本計畫於實驗室利用鑽

井廢棄物進行建築用普通磚、部分取代混凝土及透水磚等資源化產品之產製與試

驗。試驗結果顯示，鑽井廢棄物之資源化可朝製作成透水磚、建築用普通磚等產品

方向著手，另外在添加輔助材料及適當條件下亦可部份取代水泥作為混凝土材料。

而由於鑽探期程、添加泥漿等條件的差異，也反應出鑽井廢棄物若干性質的不同，

其間也影響到廢棄物資源化再利用的用途，因此未來鑽井廢棄物應依鑽鑿期程、泥

漿添加、地質變化等分階段予以儲集處理，以利於後續之資源化再利用，降低處理

成本與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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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  言 

在石油與天然氣的鑽探過程中，鑽頭切削岩層後經循環泥漿將鑽屑帶出地面，

經泥漿機械處理設備的分離，可分出泥漿、鑽屑(固態)、廢泥漿(液態)及廢水(液態)

等，其中除泥漿經循環系統可再使用外，其餘均成為待處理的廢棄物。從產生源特

性來看，探勘鑽井作業為一短時程、小範圍之工作場所，而作業過程所產生之鑽屑

廢棄物又多為地層岩石物質，相較於許多產業所產生之廢棄物而言，應屬於少量、

低毒性之事業廢棄物。然而由於台灣油氣蘊藏逐年枯竭，所需鑽探深度逐漸增加，

所產生廢棄物量亦相對增加，以中油公司近年來所完成之油氣鑽探井廢棄物處理成

本統計，其在整個鑽探期間鑽屑、廢泥漿的處理費用即達千萬元，所產生廢棄物總

量在 4,000～5,000 公噸不等。近年來因環境相關法規日趨嚴謹、民眾對居住環境品

質要求提升、廢棄物”零排放”之壓力日益高漲，傳統上對鑽井廢棄物之處理方式逐

漸不敷需求，因此如何在更經濟、更有效且符合環保法規的條件下尋求鑽井廢棄物

之妥善處理方式，為目前刻不容緩之課題。  

二、鑽井廢棄物背景分析 

以目前國內油氣鑽探作業為例，在鑽井現場，傳統上對於鑽探所產生之地質鑽

屑、鑽井廢泥漿的混合廢棄物處理方式是貯集至一定數量(或鑽井完成)後，以地質

改良劑掺配細砂進行固著硬化處理(使其便於後續載運作業)，而經處理後的硬化廢

棄物則再經是否為有害事業廢棄物(「有害事業廢棄物認定標準」)判定後，委託合

格廢棄物清除 /處理機構進行掩埋處置。  

分析混合廢棄物處理之成本可以發現，用於泥漿固著硬化處理的直接成本(包

括河砂、污泥固化劑成本及污泥清理、固著硬化處理費用)約佔 15.55％，而硬化體

清運費用佔 12.38％，掩埋場進場、掩埋費佔 61.89％。由處理成本分佈來看，因固

著硬化處理所額外增加的費用比例高達 53％，顯示目前棄置處理不但在未來將面

臨減廢趨勢的衝擊，且其處理成本亦不符合經濟效益。  

本研究於 94 年間採樣取得國內油氣鑽探現場鑽鑿中三口井之鑽屑、廢泥漿混

合樣品(分別以 1 號、2 號及 3 號表示)，在硬化前、後分別進行毒性溶出試驗(Toxic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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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racteristic Leaching Procedure，簡稱 TCLP)，其分析結果如表 1。由「有害事業

廢棄物認定標準」附表三所列管制標準中之有害物質項目，8 項重金屬及苯的分析

結果顯示，鑽井混合廢棄物即使在未經處理前，其毒性溶出試驗值均低於有害事業

廢棄物認定標準管制值，顯示鑽探過程所產生之鑽屑、廢泥漿等廢棄物應可視為一

般事業廢棄物，而非有害事業廢棄物。另以全含量消化方式分析其重金屬成分，結

果顯示混合廢棄物樣品中主要的金屬成分為鐵及鋁，其他如鈣、鎂、鈉、鉀、錳亦

含相當高的成分。另外以廢棄物性質分析方法分析廢泥漿混合樣之含水率、灰份及

可燃份等結果如表 2，由其值可發現，在鑽探過程的深層階段所取得之廢棄物混合

樣其含水率皆在 80％左右；然而在淺層階段所取得的樣品，其含水率卻僅只有 28

％，顯見其差異甚大。但從可燃份 (800℃灼燒減量 )與揮發性固體 (550℃燒失量 )2

項試驗觀察，其較不固定成分平均不高於 5％，意即其主要組成為水分及惰性成分。 

 

表 1  鑽井混合廢棄物毒性溶出試驗(TCLP)結果  

1 號井 2 號井 3 號井 
樣品名稱 

(處理前) (處理後) (處理前) (處理後) (處理前) (處理後)
管制值 
(mg/L) 

採樣日期 94.1.19 94.1.19 94.1.19 94.1.19 94.5.23 94.5.23  
Ag ND ND ND ND ND ND 5 
Al 0.10 ND ND ND 0.31 10.13 － 
B ND ND ND ND ND ND － 
Ba 0.08 0.05 0.12 ND 0.42 0.73 － 
Ca 51.18 135.09 44.77 107 405 1200 － 
Cd ND ND ND ND ND ND 1.0 
Cr 0.23 ND 0.21 0.34 0.01 0.17 5.0 
Cu ND ND ND ND ND ND 15.0 
Fe 4.48 ND 0.24 ND 2.32 10.87 － 
K 8.73 12.07 15.70 56.56 11.26 10.80 － 
Li ND ND ND ND ND 0.07 － 

Mg 1.33 6.96 2.72 0.20 12.67 80.42 － 
Mn 4.00 3.23 0.95 ND 11.76 23.62 － 
Ni ND ND ND ND 0.77 0.26 － 
Pb 0.14 ND ND ND ND 0.73 5.0 
Zn 0.06 ND ND ND 0.20 0.28 － 
As 0.04 ND 0.04 ND ND 0.03 5.0 

TC
LP

重
金
屬
分
析(m

g/L) 

Hg ND ND ND ND ND ND 0.2 



130 油氣鑽井廢棄物資源化處理之可行性研究  

表 1  鑽井混合廢棄物毒性溶出試驗(TCLP)結果(續) 

1 號井 2 號井 3 號井 
樣品名稱 

(處理前) (處理後) (處理前) (處理後) (處理前) (處理後)
管制值 
(mg/L) 

採樣日期 94.1.19 94.1.19 94.1.19 94.1.19 94.5.23 94.5.23  
TPH 153.1 2.476 3.612 ND ND 21.39 － 

苯 0.085 ND ND ND ND ND 0.5 

甲苯 0.468 ND ND ND ND ND － 

乙苯 0.110 ND ND ND ND ND － 

二甲苯 2.39 ND ND ND ND ND － 

註：TPH、苯、甲苯、乙苯及二甲苯等分析項目為全量分析。 

管制值係指「有害事業廢棄物認定標準」附表三所列溶出標準。 

 

表 2   鑽井廢棄物性質分析  

樣品名稱 1 號井 2 號井 3 號井 

含水率(％) 78.83 81.54 27.74 

灰份(％) 19.07 17.08 69.96 

可燃份(％) 2.10 1.38 2.30 

總固體含量(%) 21.17 18.46 72.26 

揮發固體含量(％) 8.37 3.96 1.11 

固定性固體含量(％) 91.63 96.04 98.89 

 

將三口油氣鑽探井之混合廢棄物樣品以 100℃烘乾後，經研磨處理，其乾燥粉

末樣品以 X 光繞射進行礦物相鑑定分析結果如圖 1～圖 3。由圖譜可看出，自 1 號

井所取得的廢棄物所含主要礦物為重晶石(BaSO4)、石英(SiO2)，次要礦物有白雲母

(KAl2(AlSi3O10)(OH)2)、方解石(CaCO3)及高嶺石(Al2Si2O5(OH)4)等；而 2 號井之廢

棄物，其主要礦物組成為石英、白雲母及綠泥石([Fe,Mg]6[Si,Al]4O10(OH) 8)，次要

礦 物 組 成 為 方 解 石 、 高 嶺 石 、 伊 萊 石 / 膨 潤 石 混 層 礦 物 ([

 K,H2O]2Si8[Al,Mg,Fe]4~6O20(OH)4)/([Si, Al]8[Mg,Fe]6 O20(OH)4)，在淺層鑽探期間

所採集的 3 號井樣品，則以石英為主要礦物組成，斜長石(NaAlSi3O8–CaAl2Si2O8)、

綠泥石與白雲母為次要礦物成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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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晶石（Brt）
石英（Q）
白雲母（Ms）
方解石（Cc）
高嶺石（Kao）

重晶石（Brt）
石英（Q）
白雲母（Ms）
方解石（Cc）
高嶺石（Kao）

 

圖 1  1 號井廢棄物之 X 光繞射圖譜(CuKα; 30kV, 20mA; Scan Speed:1°2θ /min) 

 

石英（Q）
白雲母（Ms）
綠泥石（Chl）
方解石（Cc）
高嶺石（Kao）
伊萊石/膨潤石混層礦物（I/S）

石英（Q）
白雲母（Ms）
綠泥石（Chl）
方解石（Cc）
高嶺石（Kao）
伊萊石/膨潤石混層礦物（I/S）

 

圖 2  2 號井廢棄物之 X 光繞射圖譜(CuKα; 30kV, 20mA; Scan Speed:1°2θ /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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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英（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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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英（Q）
斜長石（Pl）
綠泥石（Chl）
白雲母（Ms）

 

圖 3  3 號井廢棄物之 X 光繞射圖譜(CuKα; 30kV, 20mA; Scan Speed:1°2θ /min) 

 

三、研究方法 

由於在國內與油氣鑽探相關之產業並不多，因此對於鑽井廢棄物處理的研究仍

相當缺少，本研究參考類似的廢棄物如廢鑄砂、焚化灰渣、電弧爐渣、污泥等，目

前有若干以資源化廢棄物為目標的處理研究，其資源化再利用方向包括製成道路用

基層填料(陳立、蘇茂豐等人，2003)[4]、製磚原料(楊金鐘，2003)[5]、燒製環保水泥

(林凱隆、王鯤生等人，2003)[6]、發泡輕質混凝土(王鯤生、邱英嘉等人，2002)(缺

參考文獻 )及透水磚(何秀美，2002)[10]等。經評估廢棄物之相關性質與實務執行可

行性，本研究將現場取得廢棄物混合樣品(鑽屑、廢泥漿及廢水處理後污泥)，經過

前處理後，於實驗室進行建築用普通磚、透水磚、部份取代混凝土等資源化產品之

產製與試驗。  

3.1 樣品前處理 

本研究將自現場取得之廢棄物混合樣品，以烘箱於 100～105℃烘乾(約 24 小

時)，並經研磨後，備存作為各項資源化產品之原料。廢棄物混合樣品經烘乾、研

磨等程序處理後，進行粉末粒徑分析，其結果顯示於圖 4～圖 6。由圖 2 可看出，



工業污染防治   第 100 期(Oct. 2006) 133 

經前處理後，1 號井廢棄物乾燥粉末之粒徑約在 0.001～0.425mm 範圍間，其中主

要分佈於 0.005～0.038mm，佔整體的 63％以上；而 2 號井廢棄物乾燥粉末則約在

0.001～0.425mm 粒徑範圍間(參見圖 3)，其中 79％以上分佈於 0.001～0.01 mm；而

以淺層鑽探期間為主的 3 號井廢棄物，其分佈範圍與 1 號井相似，都在 0.001～

0.425mm 間(圖 4)，而多數分佈於 0.02～0.15mm，佔 76％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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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1 號井鑽井廢棄物雷射分析粒徑分佈曲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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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  2 號井鑽井廢棄物雷射分析粒徑分佈曲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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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  3 號井鑽井廢棄物雷射分析粒徑分佈曲線  

 

3.2 鑽井廢棄物資源化產品實驗室製作與試驗  

本計畫以油氣鑽探過程所產出之混合廢棄物樣品，於實驗室進行資源化產品產

製與試驗，資源化產品目標為：建築用普通磚、透水磚及部份取代混凝土，茲將各

產品之實驗室試驗程序與結果分述於下：  

1.建築用普通磚  

本實驗中，規劃將廢棄物混合樣品經前處理後，進行資源化為建築用普通

磚之實驗室產製與試驗。其中，製作與試驗程序係參考相關廢棄物資源化為普

通磚之文獻及 CNS 382.R2002－「建築用普通磚」規範，實驗製作與試驗程序如

下：  

(1)取適量製磚黏土生料，相同於鑽井廢棄物前處理程序(參考樣品前處理)，將製

磚黏土生料製成粉狀乾料，留存備用。  

(2)取鑽井廢棄物乾料粉末與製磚生料粉末以不同比例調配，並掺拌混合均勻，加

水，並控制含水率於 10~25％間，為製磚漿料。  

(3)將調配完成之製磚漿料填充入模具中。  

(4)以約  11,000lbf~15,000lbf(103~141kgf/cm2)壓力壓定成型，脫模取出磚體濕坯。 

(5)將成型後之磚體濕坯置入 50℃烘箱中初步烘乾，再移至 105℃烘箱中烘乾至隔

天，取出為磚體乾坯。量測坯體之長、寬、高。  



工業污染防治   第 100 期(Oct. 2006) 135 

(6)將磚體乾坯置入高溫爐內(850～1,000℃)燒結，取出即為建築用普通試體磚成

品，量測燒成試體磚之長、寬、高。  

(7)將燒成之試體磚依據 CNS 1127 R3042 「建築用普通磚檢驗法」規定，進行吸

水率、燒成收縮率及抗壓強度等試驗。  

2.部份取代混凝土  

本研究擬定以鑽井廢棄物作為部份取代混凝土之水泥原料試驗，主要目的

在嘗試以本計畫所處理之鑽井廢棄物，作為混凝土之水泥部份原料之可行性；

依據廢棄物特性並參考相關文獻、考量再利用經濟可行性等因素，計畫擬定以

10％、20％及 30％的水泥取代率進行試驗，相關試體製作與抗壓強度試驗、規

範，主要參考 CNS 1230, A 3043「試驗室混凝土試體製作及養護法」、CNS 1010, 

R 3032「水硬性水泥墁料抗壓強度檢驗法」、CNS 3037, A2041「水硬性水泥及

混凝土試驗用水槽、濕養櫃及濕養室」與 CNS 61, R 2001「卜特蘭水泥」等規

範，而為瞭解各鑽井廢棄物之水泥相關化學成份，本研究亦進行水泥化學成份

分析。其中部份取代水泥試體製作、抗壓強度試驗程序敘述於下：  

(1)取適當量已經前處理之鑽井廢棄物乾料與與卜特蘭水泥，分別以各鑽井廢棄物

乾料：卜特蘭水泥為 1:9、1:4 及 3:7 之配比，摻拌成替代水泥，混合均勻後備

用。  

(2)取步驟(1)所調配替代水泥，以一份替代水泥對 2.75 份級配標準砂(以重量計)

摻拌混合均勻成墁料。  

(3)以水與替代水泥之比例(水 /灰比)為 0.485，加水攪拌均勻，使之成為漿體。  

(4)立即將步驟(3)所調配完成之混凝土漿料倒入鑄鋼標準模具，以擣實棒將模具

內之混凝土漿料擣實。  

(5)將填充滿模具之混凝土漿料於室溫靜置 24±8 小時，待試體固著成型後，拆模

取出混凝土試體塊。  

(6)將拆模取出混凝土試體塊，置入養護箱中，以溫度 23.0±2.0℃，飽和石灰水進

行養護。  

(7)混凝土試體塊分別養護 24(±0.5)小時、3 天(±1 小時)、7 天(±3 小時)及 28 天(±12

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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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已達到養護時間之混凝土試體塊即取出，測定養護完成之混凝土試體塊崩壞時

之最大荷重，並計算其抗壓強度。  

3.透水磚  

透水磚為新興之功能性建築材料，國內目前對於透水磚尚未訂定出國家規

範，且許多產製技術多為專利技術，因此本計畫在擬定將鑽井廢棄物資源化為

透水磚之相關程序過程，除相關文獻外，亦參考實務從事相似產品產製之業者。

其相關程序說明如下：  

(1)取適量經乾燥、研磨前處理後之鑽井廢棄物乾料，加入適量水，製作成生粒料，

生粒料再經高溫燒結成熟粒料。  

(2)取經步驟(1)製程之熟粒料，添加少許黏土，再加入 10～20％水，充分混拌均

勻，為透水磚漿料。  

(3)將調配完成之透水磚漿料填充入模具中。  

(4)以約  8,000～12,000lbf (75～112kgf/cm2)壓力壓定成型，脫模取出透水磚試體

濕坯。  

(5)將透水磚試體濕坯置入高溫爐內燒結，取出為透水磚試體成品。  

(6)取透水磚試體成品，進行乾試體抗壓強度試驗及透水係數檢測。  

四、結果與討論 

4.1 工程性質試驗結果  

1.建築用普通磚  

一般磚試體依據 CNS 382 R2002「建築用普通磚」規範說明，形狀為長：

230(mm) 、寬：110(mm)、高：60(mm)等比例縮小為長：100(mm) 、寬：48(mm)、

高：26(mm) 之長方形體；燒製成形後依據 CNS 1127 R3042 「建築用普通磚檢

驗法」規定，進行一般磚試體試驗，以取得磚體吸水率、燒成收縮率及抗壓強

度等係數。  

本研究燒製建築用普通磚試驗過程，依據試體磚之壓定成形的可行性，3

號井廢棄物以廢棄物 100％及 50％及 33％之廢棄物比例，混合製磚黏土進行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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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磚製作。而 1 號井廢棄物則以 50％、33％、17％與 9.1％，5 種廢棄物添加比

例製作試體磚。2 號井之廢棄物因高混合比例漿料不易成形，且考慮過低的再利

用率又不符合效益，所以僅以 17％與 9.1％兩種比例進行試驗。  

經測試後，三口井之鑽井廢棄物不同配比所燒製成普通磚其工程性質試驗

結果如表 3 所列。依據 CNS382.R2002，「建築用普通磚」規範，以吸水率與抗

壓強度進行判斷，2 號井之鑽井廢棄物以 17％與 9.1％比例混合黏土所燒製成試

樣磚，其工程性質皆可符合一等磚標準，唯其再利用率偏低；而 3 號井廢棄物

再利用結果，其顯示在 100％廢棄物與 50％廢棄物含量之試體磚即可充分達到

一等磚標準，且其成形狀況甚佳。1 號井之鑽井廢棄物再利用成普通磚之性質較

差，但其測試結果亦可達到二等磚標準以上。  

針對 1 號井及 2 號井之鑽井廢棄物，因其可能在鑽探末期，隨著有機泥漿

棄置量的增加而造成有機物含量較高，而在製磚過程產生不良效應。因此若考

慮 以 此 類 廢 棄 物 進 行 再 利 用 為 建 築 用 普 通 磚 時 ， 可 摻 配 以 較 高 比 例 的 黏 土 原

料，或加入助熔劑等其他輔助材料。此外，另建議可將該類廢棄物先經高溫預

處理後再做為製磚原料，此程序可將廢棄物中之有機物、去凝集劑、油份等不

良效應物質去除，有助於磚體成形及提升成品磚的強度。經由本計畫之測試結

果評估，就成品之工程性質，整體而言，以鑽井廢棄物作為建築用普通磚之原

料，應屬可行。  

2.部份取代混凝土  

本研究所進行鑽井廢棄物乾料部份取代混凝土製成之試體在各養護試驗齡

期的抗壓強度試驗結果彙整列於表 4。參考 CNS 61, R 2001「卜特蘭水泥」之規

範，其中對於卜特蘭 I 型水泥之試體強度規定，經 3 天養護試驗齡期的抗壓強度

不得小於 126kgf/cm2，7 天試驗齡期抗壓強度不得小於 197kgf/cm2，而 28 天試

驗齡期抗壓強度不得小於 281kgf/cm2。比較本計畫試驗結果可發現，2 號井鑽井

廢棄物以 10％及 20％的取代率之產品可符合強度需求，而當取代率增加到 30

％時，抗壓強度即無法符合規範要求；3 號井之鑽井廢棄物，以之取代 20％水

泥成份，其試體試驗顯示可完全符合強度需求，而取代率為 30％時，其試體強

度約略低於規範要求，但當取代率僅為 10％時，試體強度卻為最低，顯示以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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號井之鑽井廢棄物作為水泥部份替代 20％取代率為最佳；以 1 號井之鑽井廢棄

物所進行的 3 種取代率試驗顯示，均無法符合規範要求之強度，而其中亦顯示

取代水泥替代 20％率為最佳。  

整體而言，以 2 號井及 3 號井之鑽井廢棄物替代 20％的水泥，其強度大致

可符合國家標準規範，然而與純水泥(無廢棄物替代)之標準組比較，其強度仍略

有下降。由於鑽井廢棄物其成份與水泥仍有相當之差距，尤其以 CaO 的不足，

更是顯著，因此，若加入其他輔助原料，如石灰石(補充 CaO)及鋁鐵渣(補充 A12O3)

等，應可強化其工程性質。  

3.透水磚  

本研究以 3 口鑽井廢棄物為粒料骨材原料，於實驗室中進行透水磚試作，

其試體成品進行抗壓強度及透水係數試驗結果如表 5。由於國內目前尚未建制透

水磚之國家標準，所以無法有直接可供比較之標準，而參考若干文獻所敘述，

其中抗壓強度部份係參考 CNS13295,A2255「高壓混凝土地磚」之要求，依據該

標 準 描 述 ： 高 壓 混 凝 土 地 磚 分 A、 B、 C 三 級 ， A 級 磚 抗 壓 強 度 平 均 值 應 在

650kgf/cm2 以上，B 級磚抗壓強度平均值應在 500 kgf/cm2 以上，C 級磚之抗壓

強度平均值應在  450 kgf/cm2 以上。若參考「高壓混凝土地磚」之標準，比較本

試驗所進行之 3 口鑽井廢棄物再利用成品試驗結果可發現，以 3 號井鑽井廢棄

物為主要原料(佔總原料 89％)所製造出的透水磚試體，抗壓強度 1,079 kgf/cm2，

品質可達 A 級磚標準；而以 2 號井鑽井廢棄物為原料所製造出的透水磚試體，

抗壓強度為 499 kgf/cm2，為 C 級磚標準，但幾乎可接近 B 級磚(500 kgf/cm2 以

上)；以 1 號井之鑽井廢棄物所製造出的透水磚試體，抗壓強度為 362kgf/cm2，

雖略低於 C 級磚標準，但若以普通建築磚為參考，已足可符合一等磚要求(150 

kgf/cm2 以上)。 

而從滲透率觀察，以 JIS A1218「土壤透水試驗方法」試驗結果顯示，3 號

井鑽井廢棄物製成透水磚試體，其滲透係數(15℃ )為 8.10×10-3cm/sec，以 2 號井

鑽井廢棄物製成之試體，滲透係數(15℃ )為 5.37×10-3cm/sec，1 號井之鑽井廢棄

物所製造出的透水磚試體滲透係數(15℃ )為 3.90×10-3cm/sec。3 種鑽井廢棄物於

實驗室所製成之透水磚滲透係數相近，皆大於 1×10-3cm/sec，顯示其滲透性質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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佳。  

 

表 3  建築普通磚試體工程性質試驗結果彙整表  

廢棄物 1 號井 2 號井 3 號井 
廢棄物添加

比率(％) 50 33 17 9 17 9 100 50 33 

收縮/膨脹率

(±％) -5.11 0.03 -2.68 -0.02 -2.27 -0.03 1.02 -1.93 -2.86 

吸水率(％) 17.52 16.90 17.47 17.54 14.53 14.47 13.00 14.54 14.41 
抗壓強度

(kg/cm2) 113 117 200 175 279 188 228 239 132 

註：(1)依據 CNS382.R2002，「建築用普通磚」規範： 
一等磚：吸水率在 15％以下，抗壓強度在 150 kg/cm2 以上。 
二等磚：吸水率在 19％以下，抗壓強度在 100 kg/cm2 以上。 

(2) 依據 CNS 1127 R3042 「建築用普通磚檢驗法」：抗壓強度係以 7 天養護法為主。 

 

表 4 以鑽井廢棄物部份取代水泥製成試體強度試驗結果  

廢棄物來源 1 號井 2 號井 3 號井 純水泥 規範值 

廢棄物配比 
(取代率％) 10 20 30 10 20 30 10 20 30 0 － 

抗壓強度(kgf/cm2) 

(1 天養護) 128 47 1 240 193 126 151 215 157 290 － 

抗壓強度 (kgf/cm2) 
(7 天養護) 150 151 9 272 223 164 184 285 192 341 197 

抗壓強度 (kgf/cm2) 
(28 天養護) 215 246 200 349 316 192 211 347 252 397 281 

註：規範值係以 CNS 61, R 2001「卜特蘭水泥」之卜特蘭 I 型水泥各試驗齡期強度規範。 

 

表 5 透水磚試體性質檢測結果彙整  

廢棄物來源 1 號井 2 號井 3 號井 
產品使用廢棄物比率

(％) 90 89 89 

抗壓強度(kgf/cm2) 362 499 1,097 
透水係數(cm/sec) 

(15℃) 
3.90×10-3 5.37×10-3 8.10×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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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 利用鑽井廢棄物資源化製作建築用普通磚試體成品  

 

 

圖 8 利用各鑽井廢棄物燒製成之透水磚成品  

4.2 綜合比較 

本研究採取國內油氣鑽探井所產生混合廢棄物，於實驗室進行資源化產品試

作，結果依據製作成本、附加價值、再利用率、技術及工程性質可行性、目前市場

接受度等因子比較各資源化產品之可行性，彙整如表 6。  

以廢棄物再利用率而言，透水磚的廢棄物使用率幾乎可達到 90％，且其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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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質也符合目前市場要求；在產品附加價值方面，透水磚為一新興之功能性道路鋪

面建築材料；在環保及水資源保育要求下，未來需求量將逐漸增加，因此初步評估，

透水磚為鑽井廢棄物資源化最具潛力之產品。  

在建築用普通磚資源化產品方面，就實務技術而言，該產品之製作為最普遍、

成熟，而且使用也最廣，以 3 號井之廢棄物(淺層鑽探階段)進行資源化製作建築用

普通磚，其廢棄物使用率也可達到 90％以上，強度亦符合規範要求，但就產品價

值而言，普通磚價值較低。而以 2 號井及 3 號井等之廢棄物(深層鑽探階段)直接進

行建築用普通磚之製作時，仍必須增強其工程性質，可藉摻配以較高比例的黏土原

料、或加入助熔劑、輔助材料，或將廢棄物先經高溫預處理後再作為製磚料等程序

來克服瓶頸。考量實務技術、處理成本、市場問題及經濟效益等因素，建議建築用

普通磚可作為鑽井廢棄物申請資源化再利用之先期產品。  

將鑽井廢棄物資源化為混凝土之部分原料，試驗結果顯示以 2 號井及 3 號井之

鑽井廢棄物替代 20％的水泥，雖符合強度標準規範，但與原水泥比較，其強度略

有下降，且以 1 號井廢棄物再利用之產品幾乎不可行。考量鑽井廢棄物其成份與水

泥仍有相當之差距，或許可考慮加入其他輔助原料，如石灰石(補充 CaO)及鋁鐵渣

(補充 A12O3)等，以改善工程強度問題，依據國家標準規範，對水泥產品另有墁料

之空氣含量、細度、比表面積、凝結時間、假凝結終入度、水合熱與硫酸鹽膨脹等

參考標準，因此建議在進行鑽井廢棄物取代部份水泥之應用時，應斟酌考量，或僅

使用於較低強度、非重要結構之用途上。  

 

表 6  油氣鑽探井廢棄物資源化產品綜合比較 
 製作成本 附加價值 再利用率 技術/工程性質 目前市場 可行性比較 

普通建築磚 中 中 中 中 高 佳 

部份取代混凝土 低 低 低 低 高 可 

透水磚 高 高 高 高 低 優 

 
比較 3 口油氣鑽探井之鑽井混合廢棄物差異可發現，在本計畫執行各鑽井混合

廢棄物採樣期間，3 號井正值淺層鑽探階段，所使用之泥漿較為單純，且廢棄物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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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機物含量低，化學分析含 70％以上的二氧化矽(石英)，初始含水率低於 30％，

揮發固體量僅 1.1％；而 1 號井與 2 號井則在鑽井末期執行廢棄物採樣，其初始含

水率均在 80％左右，由於添加泥漿或地質的差異，2 號井廢棄物二氧化矽含量也高

達 52％，揮發固體量約 4％，而 1 號井廢棄物之二氧化矽僅佔 23％，由 XRD 分析

結果顯示其主要礦物組成為重晶石(為鑽井泥漿主要成份)，揮發固體量約 8.4％，

相對高出許多。由於鑽探期程的差異，似乎也反應出鑽井廢棄物若干性質的不同，

其間也影響到廢棄物資源化再利用的用途，因此應將現場鑽井廢棄物應依鑽鑿期程

之操作、泥漿添加、地質變化等分性質、分階段予以儲集處理，以利於後續之資源

化再利用，降低處理成本與風險。  

五、結  論 

本研究進行油氣鑽探井所產生混合廢棄物資源化評估，於實驗室試作建築用普

通磚、部份取代混凝土及透水磚等資源化產品及工程性質試驗，研究結果彙整結論

如下：  

1.由廢棄物性質分析發現，鑽井廢棄物由於鑽探地點、地質、鑽深及鑽井作業的

不同，其性質差異甚大，含水率低者僅 28％，高者 81％，主要組成為水分及惰

性成分。主要礦物組成分別含重晶石、石英、白雲母及綠泥石等。  

2.本研究進行鑽井廢棄物資源化製成透水磚試驗結果發現，試體抗壓強度最大可

達 1,079kgf/cm2 ， 滲 透 係 數 (15℃ ) 為 8.10×10-3cm/sec ； 抗 壓 強 度 最 低 為

362kgf/cm2，滲透係數(15℃ )為 3.90×10-3cm/sec，顯示鑽井廢棄物資源化製成透

水磚具有技術可行性。  

3.依據 CNS382.R2002，「建築用普通磚」規範判斷，以鑽井廢棄物製作普通磚，

其強度可普遍達到二級磚以上標準，甚至部份可充分達到一級磚標準；顯示以

鑽井廢棄物作為建築用普通磚之原料，應屬可行。  

4.以鑽井廢棄物部份取代混凝土製成之試體進行強度試驗，結果顯示部份試體可

符合 CNS 61, R 2001「卜特蘭水泥」之卜特蘭 I 型水泥各試驗齡期強度規範，然

而與純水泥比較，其強度仍略有下降。因此在進行鑽井廢棄物取代部份水泥時，



工業污染防治   第 100 期(Oct. 2006) 143 

應充分考量其結構、用途，或僅在有限條件下使用。  

5.綜合比較本研究所進行 3 種資源產品可行性探討，結果顯示透水磚可為鑽井廢

棄物資源化最具潛力之產品，而建築用普通磚可作為鑽井廢棄物進行資源化之

先期產品。  

6.由於不同鑽探期程的差異，造成所產出鑽井廢棄物性質的不同，因此影響到廢

棄物資源化的用途與可行性，因此鑽井廢棄物應依鑽鑿期程之操作、泥漿添加、

地質變化等分性質、分階段予以儲集處理，以利於後續之資源化再利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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